附件一：

选项范围具体内容一览表

	序号
	选项范围
	具体内容
	备注

	1
	工业节能
	燃煤锅炉(窑炉)改造
	高效锅炉替代老旧锅炉，热电联产集中供热替代区域供热小锅炉，建材行业采用新型耐用高效保温材料、高效燃烧器，以及对现有生产线进行自动化节能改造。
	列入千家重点企业节能

	
	
	余热余压利用
	建材行业采用余热发电、富氧(全氧)燃烧等技术，综合低能耗熟料烧成技术与装备进行节能改造；化工行业采用余热(尾气)利用、余热发电等技术实施节能改造；纺织、轻工及其他行业实施供热管道冷凝水回收、汽流缸应用和供热锅炉压差发电等节能改造等。
	

	
	
	节约和替代石油
	电力行业采用等离子无油点火、气化小油枪及低负荷稳燃技术；建材行业以天然气、煤层气、水煤浆等替代重油。
	

	
	
	电机系统节能
	采用更新淘汰低效电动机及高耗电设备，推广电机系统变频调速、软启动装置、无功补偿装置等先进节能设备。
	

	
	
	能量系统优化
	工艺系统优化、能源梯级利用及高效换热技术应用。
	

	
	其他领域节能
	建筑节能
	节能新型建材产业化、可再生能源在建筑中规范化应用示范，既有建筑节能改造。
	　

	
	
	交通节能
	交通运输行业采用节油、代油以及提高运行效率等技术。
	　

	
	
	商业和民用节能
	推广使用变频空调等节能设备和技术，节能灯、LED灯替代普通照明。
	　

	
	
	公共机构节能
	具有示范意义的节能改造和管理创新。
	　

	2
	资源循环利用
	工业循环经济
	“4121”试点示范工程；工业园区、企业资源循环利用；机床等再制造循环利用。
	　

	
	
	废弃物再利用
	以大量消耗煤渣（石煤渣）、粉煤灰、脱硫石膏（硫石膏）、磷石膏、电石渣、采矿废渣（石）等大宗工业固废利用项目；水处理污泥焚烧余热利用、“三剩物”利用等。
	　

	
	
	社会消费领域
	废旧轮胎（橡胶）、润滑油再生利用，废旧木材利用；生活垃圾焚烧余热利用，餐厨垃圾资源化。
	　

	
	
	建筑垃圾利用
	废旧沥青再利用，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。
	　

	3
	工业节水
	高耗能行业节水
	纺织行业实施逆流漂洗、印染废水深度处理及染色工艺过程节水等；造纸行业制浆封闭筛选、中浓操作、多元盘过滤机白水回收；电镀行业、食品加工行业废水处理回用等。
	年节水10万吨以上

	
	
	工业园区节水
	园区污水集中处理回用，以及用水网络系统集成与优化技术示范。
	

	
	
	海水淡化及利用
	海水利用专项规划所涉及相关项目。
	　

	4
	新能源推广应用
	
	太阳能、风能、生物质能、潮汐能、核能、地热能、新能源汽车等新能源应用项目及核心装备（含核心配套）产业化项目。
	　


